附件1：

宜昌市建筑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工作台账（优良行为）
记录单位（科室）：                         记录时段： 年  月至 年  月
	序号
	记分日期
	申报企业或个人名称
	申报加分事项
	拟加分分值

（有效期）
	加分依据
	证据材料

（编号）
	记录人
	备注

（审核情况）

	
	
	
	
	
	
	
	
	

	
	
	
	
	
	
	
	
	

	
	
	
	
	
	
	
	
	

	
	
	
	
	
	
	
	
	

	
	
	
	
	
	
	
	
	


填写说明：1.申报加分事项、拟加分分值、记分依据应根据《信用管理办法》及记分标准中载明的类别填写；

证据材料应由诚信管理责任单位自行编号，例如“宜建管信用加20190001”,实行一次记分整理一套卷宗，统一存档备查；

具体行为被撤销的情况应单独记录，同一个工程项目获得上级奖项需要撤销下级奖项得分时也应单独记录；

备注栏应注明下一层级最终审核的情况，如“×月×日经×审核同意”、“×月×日经×审核不同意”等。

宜昌市建筑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工作台账（不良行为）
记录单位（科室）：                         记录年度： 年  月至 年  月
	序号
	记分日期
	企业或个人名称
	拟扣分事项
	拟扣分分值

（有效期）
	扣分依据
	证据材料

（编号）
	记录人
	扣分通知书编号
	备注

（审核情况）

	
	
	
	
	
	
	
	
	
	

	
	
	
	
	
	
	
	
	
	

	
	
	
	
	
	
	
	
	
	

	
	
	
	
	
	
	
	
	
	

	
	
	
	
	
	
	
	
	
	


填写说明：1.记分事项、分值、依据应根据《信用管理办法》及记分标准中载明的类别填写；

2.证据材料应由诚信管理责任单位自行编号，例如“宜建管信用扣20190001”,实行一次记分整理一套卷宗，统一存档备查；

3.具体行为被撤销的情况应单独记录，同一行为被下一层级审核不予扣分的情况只需在备注栏注明；

4.备注栏应注明下一层级最终审核的情况，如“×月×日经×审核同意”、“×月×日经×审核不同意”等。

